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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並須與本網上預

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本集團的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以下人士將有權在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10%或以上的投票
權：

佔本公司
股東名稱 持有股份概約數目 權益的概約百分比

中國山水投資（附註1） [●] [●]%

MS I（附註2） [●] [●]%
MS II（附註3） [●] [●]%
MS IV（附註4） [●] [●]%

附註：

(1) 中國山水投資由張氏信託的全權受託人張才奎控制65.55%的權益。

(2)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MS I由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Asia L.P.（「MSPEA」）控制，MSPEA
是摩根士丹利的直接投資部所管理的基金。MSPEA的普通合夥人是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Asia, L.L.C.
（「MSPEA GP」），而MSPEA GP的管理成員為摩根士丹利的全資子公司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Asia, Inc. 。
由於MS I、MS II 和MS IV互為聯屬公司，故為確定本公司的主要股東而將其股權合併。

(3)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MS II 由MSPEA GP透過控制另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MS
III Limited而控制。MSPEA GP是摩根士丹利的直接投資部所管理的一隻基金的普通合夥人，而該基金的管理成員
公司為摩根士丹利的全資子公司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Asia, Inc. 。由於MS I、MS II 和MS IV互為聯屬公
司，故為確定本公司的主要股東而將其股權合併。

(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MS IV 由 MSPEA 和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Asia III . ,  L.P.
（「MSPEA III」）各自透過控制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Holdings (Cayman) Limited 和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Asia III Holdings (Cayman) Limited而共同控制，MSPEA和MSPEA III 均是摩根士丹利的直接投資部所管理
的基金。上述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分別為MSPEA GP和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Asia III, L.L.C.（「MSPEA III
GP」）。MSPEA GP和MSPEA III GP的管理成員分別為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Asia, Inc. 和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Asia III, Inc. ，兩者均為摩根士丹利的全資子公司。由於MS I、MS II和MS IV互為聯屬公司，故為
確定本公司的主要股東而將其股權合併。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將有權在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
行使10%或以上的投票權。


